花蓮縣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設立流程
財團法人於收受完成登記通知之日起15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送該管主管機關審驗，並向稅務機關辦理扣繳單位設立登記











捐助人、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3個月內將全部財產移歸法人。








檢具：


一、申請(書)公文(1份)。


二、捐助人籌備會議紀錄(4份)。


三、第一屆第一次董事會議紀錄(4份)。　　　　　　


四、捐助章程或遺囑影本(4份)。


五、捐助人名冊(4份)。


六、捐助財產承諾書(4份)。　　　　　　　


七、財產清冊及有關證明文件(銀行存款證明)(4份)。


八、董(監)事名冊及身分證影本(4份)。


九、願任董(監)事同意書(4份)。


十、法人及董(監)事印鑑清冊(4份)


十一、董 (監) 事相互關係切結書4份。


十二、職員名冊(4份)。


十三、員工待遇表4份。


十四、年度業務計畫書(4份)。


十五、年度預算書(4份)。


十六、基金會概況(4份)。


十七、事務所使用之證明文件(4份) 








發起籌組





發起人


召集籌備會





召開第一次董事會


 (所有董事應到齊)





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立案





向該管地方法院


辦理法人登記





財產移歸法人並向稅務單位辦理扣繳單位設立登記申請





將法人登記證書影本財產證明及扣繳單位設立登記書影本送主管機關備查








一、會議2週前函知主管機關。


二、推選臨時主席。


三、討論事項：


（一）擬定捐助章程。


（二）遴選第一屆董(監)事。


（三）法人登記未准前之基金(財產)管理。


（四）研擬辦事細則、會計制度。








一、業務服務範圍跨直轄市或縣(市)者，屬全國性，向衛生福利部申請；未跨縣市者屬縣（市）級，向該縣（市）政府申請。


二、設立基金最低數額：


花蓮縣設立基金最低數額為新台幣壹仟萬元。





財團法人應自收受設立許可文書之日起15日內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逾3個月未登記者，原許可失其效力，如有正當理由得申請主管機關核准延長3個月。





一、會議2週前函邀主管機關列席指導


二、議程(討論事項)：


　（一）選舉常務董(監)事、董事長。


　（二）議決捐助章程、財產清冊、概況表、辦事細則、會計計制度。


　（三）議決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


　（四）遴聘會務工作人員。








